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湘西自治州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若干意见
各县市人民政府、湘西经开区管委会，州直各单位：
　　为全面贯彻省委“创新引领、开放崛起”战略，鼓励州内外投资者来我州投资置业，进一步推进精准招商，促进我州脱贫攻坚、后发赶超，依据国家法律、法规及有关政策，结合我州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　　1、坚持“非禁即入、非限即许”的原则，除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或限制的行业外，均向投资者全面开放。
　　2、招商项目建设用地可采取出让、租赁、入股等方式供给，对符合《划拨用地目录》的，经依法批准，可以划拨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。
　　3、从事种植业、养殖业、旅游业、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的，可依法采取转包、租赁、临时占用方式使用农村集体土地；在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内按园区规划流转土地从事农业开发，集中连片种植达500亩以上的，其土地流转费按每年每亩100元给予补贴，连续补贴3年。
　　4、对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、投资强度在200万元/亩以上和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—1亿元、投资强度在150万元/亩以上的鼓励类工业项目，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，可按对应的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执行。县市人民政府可分别按土地出让金（扣除征地成本、前期开发费用和须计提的各项资金）的90%、50%比例支持企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。
　　5、对符合国家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且用地集约的特色产业项目，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，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《全国工业土地出让最低价标准》的70%执行，但不得低于成本价。实行工业用地弹性出让，采取“长期租赁、先租后让、租让结合”等灵活多样的供地方式，降低企业用地成本。
　　6、新入园的工业企业在符合规划、不改变现有土地用途前提下提高土地容积率的，不再补缴土地价款。
　　7、投资四星级（含四星级）以上酒店项目，建设用地以项目挂牌方式出让，揭牌价高于出让底价部分可由受益财政全额奖补给投资企业，用于企业基础设施建设、购买生产设备及配套设施建设。投资商办完土地出让手续后，开工建设后兑现30%；主体封顶后兑现40%；实现竣工经营兑现30%。
　　8、对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，自投产年度起5年内，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前3年按100%、后2年按50%，州、县市政府以“企业发展基金”的形式奖补给企业，用于企业技术改造或扩大再生产。
　　9、对世界500强或国内商贸行业前10强企业自主经营商贸类项目，从营业年度起，连续5年由州、县市财政按企业实际缴纳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的10-20%奖补给经营者，主要用于企业基础设施建设、购买生产设备及配套设施建设。具体标准为：年缴纳所得税100-200万元的，政府将地方分享部分的10%奖补给企业；超出200万元的，将超出部分地方分享的20%奖补给企业。
　　10、对新入驻园区标准厂房的企业，从企业投产之日起按照年租金30%的标准连续补助三年。
　　11、鼓励和吸引州外金融机构来我州设立分支机构，分支机构正式营业后，州政府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同时，对分支机构的营业和办公场所建设用地按优惠价出让，根据相关规定可免收州、县市有关规费。产业基金、财务公司、投资公司享受以上同等优惠政策。
　　12、凡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招商引资项目(房地产项目除外)，除政策明确规定需上缴的行政事业性规费外，州、县市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。
　　13、鼓励企业上市融资，支持符合条件的外来投资企业利用私募股权、改制上市、发行企业债券、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扩大直接融资渠道。
　　14、州、县市商务主管部门成立“招商引资项目服务中心”，明确专人专班，进驻州、县市政务中心，实行“一窗受理”和“全程代办”服务。
　　15、有关单位在办理招商引资投资企业的审核、审批事项时，未按规定时限办结或转报的，或因故意刁难、推诿、拖延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，交由州、县市纪检监察部门查处。
　　16、实行企业“宁静日”制度。每月1日－20日为企业的“宁静日”，在此期间，除涉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、环境保护与生态安全、偷税案件等执法检查外，任何部门不得随意进入企业检查和收费。
　　17、实行“首次不罚”制度。对企业或个人非主观故意的一般违规行为，以帮助整改为主，限期整改；对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到位的，原则上不予处罚。
　　18、按照“一级政府一级财政”的原则，州、县市政府（区管委会）分别设立招商引资（发展开放型经济）奖补资金，专门用于招商引资奖补兑现，其中，州财政每年统筹安排2000万元。
　　19、对招商引资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，州、县市政府经考核评定后，分别给予奖励。具体奖励办法按照州政办发〔2017〕70号文件执行。
　　20、凡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，本意见未涉及的内容或与其抵触的内容，以上级文件为准。州政府以前颁发的文件与本意见不相一致的，以本意见为准。
　　21、房地产开发、水电开发、矿石开采项目原则上不享受本意见的优惠政策。
　　22、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州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　　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 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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